安徽中医学院闲置固定资产调剂使用管理办法（试行）
为加强对我校固定资产的管理，做好对闲置固定资产的调剂、处置工作，充分发挥闲置固定资产的使用效益，根据《安徽省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暂行办法》以及《安徽中医学院国有资产管理暂行办法》等有关规定，结合我校工作实际，特制定本管理办法。 
第一条  闲置固定资产调剂的范围
1．因教学、科研等变化，较长时间内不再使用的物资、设备；或者因升级换代替换下来的性能良好、运转正常的物资、设备；或者因性能下降，不能在原定用途上继续使用但又不符合报废条件的物资、设备。
2．购置后未投入使用且时间超过一年的物资、设备。
3．无使用记录停用时间超过一年，短时期内无使用计划的物资、设备。
4．长期闲置的其它物资（含耗材）、设备。
5、满足教学需要后，富裕的暂不使用的物资和设备。

第二条  各部门应定期对所保管和使用的物资、设备进行盘点，对闲置的物资、设备，应及时填写《安徽中医学院闲置固定资产调剂申请表》报国资处统一调剂，各部门不得擅自处理。
第三条 国资处应及时在校园网发布闲置物资、设备调剂信息，供需用部门挑选使用。闲置物资、设备的调剂按先部门内部、再校内的原则进行。
第四条  为充分利用校内现有资源，提高固定资产使用效益，学校鼓励各部门主动参与物资、设备的调剂，对主动申报闲置资产并积极参与调剂的部门，学校将在下一年度的购置计划中予以适当倾斜。
第五条 对闲置的物资、设备，国资处有权根据有关部门的实际需要直接进行调拨。凡能够在校内调剂使用的物资、设备，原则上不得新购。
第六条  学校将加强对已购物资、设备使用效率的考核管理，对购置的物资、设备长期闲置不用的，要追究申购部门主要负责人的责任。同时国资处有权直接将该设备作为闲置资产在全院进行调配或调入闲置资产周转仓库，
第七条  对本部门内部难以调剂使用的闲置物资、设备，应无偿调剂给校内其他部门使用，调剂程序如下：
1．需求部门向国资处提出申请，经国资处审核后，申请调出的部门负责清点移交，需求部门负责搬运接收，国资处负责协调并凭双方签字的调拨单调整资产账薄记录，按正常的资产调拨进行资产管理。
2．在实物交接时，交接双方应做好清点及验收工作，包括对设备配件、附件、技术资料、保修卡等有关物品的验收。建立了设备档案的，要进行档案移交。
第八条  国资处应设立闲置资产周转仓库，收集并转运部分便于搬运的物资、设备。闲置物资、设备移交给国资处前的管理仍由原使用部门负责。
第九条  经国资处公示三个月后仍无需求的物资、设备，原使用部门原则上可将申请调剂的物资、设备移交给国资处，由国资处负责管理。
第十条  对校内难以调剂的闲置物资、设备，由国资处签署具体意见并按审批权限报经校领导批准后，可进行拍卖处置或捐赠，拍卖处置所得款项，全部上交学校财务处。
第十一条  对移交国资处的闲置物资、设备，超过一年仍不能调剂、拍卖或捐赠的，可通过报废程序作报废处理。
第十二条  闲置物资、设备的调剂申请以及闲置物资、设备的领用可随时办理。
第十三条  本办法与国家或上级主管部门颁发的规定不一致时，以国家或者上级主管部门的规定为准。
第十四条  本办法由学校国资处负责解释，自下发之日起执行。


　   附件：安徽中医学院闲置资产调剂申请表

　　           
